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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街道办事处2017年脱贫攻坚项目

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23日，对板桥街道办事处2017年脱贫攻坚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板桥街道办事处2017年脱贫攻坚项目经石林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实施，批复投资189万元。建设内容包含村庄道路硬化、水管安装、新建公厕和垃圾池、太阳能路灯安装等。工程于2017年11月16日开工建设，于2018年4月11日竣工验收。截至2018年4月30日，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84万元，审定投资金额为199.22万元，资金缺口为15.2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工程款项支付审批程序符合规定，资金使用基本合规。项目建设履行了法人制、合同制、招投标制管理制度，建设程序基本合规。

二、审计发现的问题
项目结算多计工程价款4.44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板桥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两条审计建议：一是加强工程建设后续管护工作，确保项目建成后发挥最大效益；二是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整理项目资料存档。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板桥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板桥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大可乡水尾村委会老黑山搬迁点排水及污水

处理系统建设工程结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8月13日至8月24日，对大可乡水尾村委会老黑山搬迁点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工程结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根据石林县人民政府文件立项建设，批复概算总投资60万元。建设项目位于大可乡老黑山搬迁点。建设内容主要为敷设DN300、DN400砼预制污水管，砖砌污水检查井。资金来源为2017年脱贫攻坚项目建设扶贫专项资金。工程于2017年11月20日开工，2018年1月24日完工。审计核定结算投资额46.29万元（不包含应摊销的费用）。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按相关程序组织实施，办理了相关建设手续，基本履行了建设程序。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项目结算多计工程价款1.21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大可乡政府依法据实结算。

根据审计的情况，审计局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整理收集完善竣工资料；二是本项目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污水检查井有倾斜塌方情况，大可乡政府应加强管护工作，尽快督促整改修复，确保项目达到合理使用年限。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大可乡政府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大可乡政府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大可乡岩子脚村委会公厕及垃圾房项目

竣工结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8月15日，对大可乡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大可乡岩子脚村委会公厕及垃圾房建设项目工程结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工程根据中共石林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实施。项目计划投资60万元，新建公厕5座、垃圾房5座，以改善农村卫生设施条件。项目于2017年9月11日开工，2017年11月14日完工，实际新建公厕6座、垃圾房6座，项目已验收交付使用,审定结算投资金额为62.6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执行了招投标制、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基本建设管理制度。基本建设程序执行及项目建设管理较完善。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价款1.41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大可乡人民政府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重视项目建设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归档；加强项目日常管护使项目效益长期化最大化”的建议。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大可乡人民政府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大可乡人民政府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圭山镇尾乍黑村委会村内道路亮化工程

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22日，对圭山镇尾乍黑村委会村内道路亮化工程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圭山镇尾乍黑村委会村内道路亮化工程根据石林县人民政府批复文件实施，工程批复投资94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太阳能路灯安装，其中，尾乍黑村小组64盏，土瓜黑村小组43盏，敢布黑村小组15盏，林森村小组23盏，戈厂村小组10盏，左溪村小组33盏。工程于2016年7月22日开工建设，于2016年11月24日竣工验收。截至2017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到位92.20万元，审定总投资为92.12万元，资金结余0.08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工程款项支付审批程序符合规定，资金使用基本合规。项目建设履行了法人制、合同制、招投标制管理制度，建设程序基本合规。
二、审计建议
根据审计的情况，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并提出了两条审计建议：一是加强太阳能路灯移交后的维护和管理工作；二是加强建设项目监理管理工作，委派专业机构对工程进行监督管理。

三、整改情况
对审计所提建议，圭山镇人民政府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圭山镇小糯黑村2017年省级民族特色村建设

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6月27日至7月25日，对圭山镇小糯黑村2017年省级民族特色村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经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昆明市财政局批准实施，计划总投资100万元。项目于2017年8月3日开工，2017年9月12日竣工。该项目截至审计时到位资金100万元，审定投资总额为99.84万元，资金结余0.16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财务管理基本规范，资金使用合规；项目建设执行了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基本建设管理制度。基本建设程序执行及项目建设管理较完善。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价款2.3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圭山镇政府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完善对工程项目结算的复核及资料管理，确保工程结算资料真实、完整地反映项目建设情况；项目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投资概算进行造价控制，概算调整应及时上报审批”的建议。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圭山镇政府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圭山镇政府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哨、秦家寨村小组太阳能

路灯安装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对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哨村委会大哨、秦家寨村小组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根据中共石林县委农办项目资金计划文件实施，计划总投资60万元。项目于2018年1月18日开工，2018年3月7日竣工。该项目截至审计时到位资金60万元，审定投资总额为58.97万元，资金结余1.03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财务管理基本规范，资金使用合规；项目建设执行了招投标制、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基本建设管理制度。基本建设程序执行及项目建设管理较完善。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价款3.42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鹿阜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完善对工程项目结算的复核及资料管理，确保工程结算资料真实、完整地反映项目建设情况；加强项目后期管护，保障项目发挥长期效益”的建议。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鹿阜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鹿阜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鹿阜街道办事处干山冲村老年活动室建设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4月25日，对石林县2016年村级“四位一体”建设试点项目干山冲村老年活动室建设工程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经昆明市财政局批准实施，批复总投资75万元。该项目位于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乌村委会，建设内容为新建老年活动室410.99平方米。项目于2017年3月28日开工，2017年9月15日完工。该项目截至审计时到位资金90.24万元，审定投资总额为90.16万元，资金结余0.08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工程款项支付审批程序符合规定，资金使用基本合规。该工程建设程序基本合规，基本能遵守国家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但存在项目建安工程结算超批复投资的情况（超概算投资15.16万元，主要原因是整合其他项目，增加室外附属工程投资）。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项目结算多计工程价款2.53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鹿阜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按照审定投资和合同规定及时办理相关款项的支付；二是加强可研报告的编制质量。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鹿阜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依法据实结算工程价款。对审计所提建议，鹿阜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鹿阜街道办事处新宅村委会清水沟村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对鹿阜街道办事处新宅村委会清水沟村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经石林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实施，计划总投资64万元。项目于2017年12月4日开工，2018年1月12日竣工。该项目截至审计时到位资金60万元，审定投资总额为64.02万元，资金缺口4.0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财务管理基本规范，资金使用合规；项目建设执行了招投标制、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基本建设管理制度。基本建设程序执行及项目建设管理较完善。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价款0.036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鹿阜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完善对工程项目结算的复核及资料管理，确保工程结算资料真实、完整地反映项目建设情况”的建议。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鹿阜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鹿阜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鹿阜街道办事处上蒲草村乡村旅游厕所建设

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3日，对鹿阜街道办事处上蒲草村乡村旅游厕所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经石林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实施，项目工程批复投资90万元，建筑面积105.21平方米。工程于2017年3月6日开工建设，于2017年9月14日竣工验收。截至2017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到位20万元，工程审定投资总额为62.07万元，资金缺口42.07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工程款项支付审批程序符合规定，资金使用基本合规。项目建设履行了法人制、合同制、招投标制管理制度，建设程序基本合规。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项目结算多计工程价款0.68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鹿阜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两条审计建议：一是加强厕所使用期间的管理；二是建设单位加强竣工资料的管理。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鹿阜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鹿阜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鹿阜街道办事处上蒲草村新农村及文化农庄

建设阿诗玛婚礼体验宫建设工程

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4月23日，对鹿阜街道办事处上蒲草村新农村及文化农庄建设阿诗玛婚礼体验宫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经石林县人民政府批复实施，工程内容为框架结构二层建筑一栋，建筑面积1 413.58m2，项目概算投资200万元。工程于2016年11月22日开工建设，于2017年11月17日完工验收。项目资金到位200万元，审定投资总额为216.55万元，资金缺口16.55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工程款项支付审批程序符合规定，资金使用基本合规。项目建设履行了法人制、合同制、招投标制管理制度，建设程序基本合规。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项目结算多计工程价款6.5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鹿阜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两条审计建议：一是完善竣工图；二是建设单位加强竣工资料的管理。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鹿阜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鹿阜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石林旅游管理培训中心工程结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3月19日至4月19日，对石林旅游管理培训中心工程结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石林旅游管理培训中心工程建设项目, 于1996年经路南彝族自治县计划与经济贸易局批准立项建设。建设内容：娱乐中心、2-4号客房楼、配电房、锅炉房、值班室、游泳池、室外附属工程、中央空调、电控设备及供水供热配套设备工程等内容，总建筑面积11770.1㎡。签订土建施工工程合同价945万元、装修安装施工合同价1680万元。资金来源为石林县旅游局自筹。工程于1996年10月1日开工建设，1999年4月20日停工至今，工程尚未完工。实际完成建设内容为：(1)娱乐中心：二层（局部三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2366.61平方米。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及内部粉刷、外墙装饰及窗框安装、部分给排水及电缆桥架的安装等；(2)二、三、四号客房：2至4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8207.5平方米，工程已完成主体、室内粉刷、外墙装饰及窗框安装等；(3)后大门值班室：一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2平方米，工程已完成主体、内粉、门窗制安；(4)锅炉、洗衣房：一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442.13平方米，工程已完成基础、墙体、梁柱结构，尚未封顶；(5)大堂：二层框架结构，拟建建筑面积2431.52平方米，工程仅完成基坑开挖；(6)配电房：一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204.7平方米，工程已完成主体、内外墙粉刷等工序后，全部拆除；(7)游泳池：一层框架、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泳池，建筑面积542.15平方米，工程已完成游泳池结构、更衣房及设备间的土建主体结构及粉刷、游泳池框架结构梁柱，尚未封顶。后因设计变更已于2001年2月拆除铝合金窗现场只安装了窗框，水电管线部分未施工完成。

上述各项工程的建设，在施工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变更修改，在1999年昆明世博会前夕，根据上级指示，要求立即停工，对已建成的主体工程部分房屋屋面梯间、出屋面构造物进行了拆除。该项目施工方报审结算金额为1312.87万元，审计核定结算金额为1155.0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按相关程序组织实施，办理了相关建设手续，基本履行了建设程序。但项目管理工作拖沓，项目停工但没有相关书面停工原因及停工通知，未及时完成建设工程结算工作，导致出现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经济补偿。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项目结算多计工程价款157.85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石林管理局依法据实结算。

根据审计的情况，审计局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建设单位应按审计确定的投资额进行债务处理，结清债务；二是建设单位应高度重视对各种建设资料的收集、整理，认真归档。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石林管理局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石林管理局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大林口铺公共

活动广场建设工程结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8月10日至8月20日，对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大林口铺公共活动广场建设工程结算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项目经石林县农业局批准实施，项目批复投资76.26万元。建设内容：绿化区场地平整、破砼地面、道路整修、自然青石板铺筑、原有树木移植、青石板游路、场地硬化、安装大理石桌凳、钢结构亭子、钢结构长廊。绿化部分包括花池游路砖砌墙乱板贴面，乔木、灌木以及植被的种植。项目于2017年3月20日开工， 2017年4月20日完工。审计核定建安工程投资总额69.15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执行了招投标制、施工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管理制度，相关合同基本能按有关规定进行签订。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价款8.47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石林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严谨项目建设管理，加强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认真复核相关工程结算资料，严格执行《施工合同》，避免综合单价组价错误、多计工程量的现象”的建议。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石林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石林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大林口铺新坝

防渗加固、村内水塘改造项目工程结算

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8月26日至2018年9月5日，对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大林口铺新坝防渗加固、村内水塘改造项目工程结算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位于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大林口铺村，计划投资118万元，资金来源为县级扶贫专项资金。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坝坝体帷幕灌浆防渗处理、坝坡整修、防浪护坡铺设砼预制小板、坝顶路面铺泥结碎石层、涵洞进出口处理、涵洞铺设DN300MM铸铁钢管、新建闸室房；村内4个水塘淤泥清运、石砌挡土墙等工程。工程于2018年3月9日开工，2018年6月25日完工。审计核定结算投资117.98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按相关程序组织实施，办理了相关建设手续，基本履行了建设程序。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款1.34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石林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根据审计的情况，审计局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规范资料整理，完善竣工资料；二是加强管护工作，确保项目可持续使用效益。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石林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石林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老木哨人饮

改造工程结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于2018年7月27日至8月9日，对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老木哨人饮改造工程结算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项目经石林县人民政府批复实施，计划投资83万元。建设内容：安装DN150MM热镀锌钢管300米、DN125MM热镀锌钢管2 387.6米、DN200MM热镀锌钢管47米，新建闸室房1座，安装一体化净水器（JQZJ-5）1台。项目于2018年3月8日开工， 2018年4月30日完工。审计核定建安工程投资总额59.25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执行了招投标制、施工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管理制度，相关合同基本能按有关规定进行签订。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价款1.37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石林街道办事处依法据实结算。并提出了“严谨项目建设管理，加强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认真复核相关工程结算资料，严格执行《施工合同》，避免多计工程量、综合单价组价不合理的现象”的建议。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石林街道办事处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与施工方结算。对审计所提建议，石林街道办事处积极采纳，在下步工作中落实。
石林县桃园水乡BT项目工程资金占用利息

及相关费用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和县人民政府工作交办要求，石林县审计局对石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建设的石林县桃园水乡BT项目工程（桃园湖公园、1-8号市政道路、大坝村拆迁安置房项目）资金占用利息及相关费用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一）石林县桃园水乡BT项目前期费用情况

石林县桃园水乡BT项目前期费用审定总额1545.52万元，其中，桃园湖公园景观项目建设前期费597.33万元，1-8号市政道路项目建设前期费用325.50万元，大坝村拆迁安置房项目建设前期费用213.76万元，其他前期费用408.93万元。
实际已支付的前期费用总额为1215.03万元（施工方支付806.10万元，桃园水乡开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支付408.93万元）。

（二）桃园水乡BT项目建设资金占用利息情况

石林县桃园水乡BT项目资金占用利息审定总额1730.85万元，其中，桃园湖公园景观项目建设前期费用资金占用利息112.06万元，1-8号市政道路项目建设前期费用资金占用利息19.69万元，大坝村拆迁安置房项目建设前期费用资金占用利息24.67万元，项目建设工程（桃园湖公园景观项目、1-8号市政道路项目和大坝村拆迁安置房项目）直接费用占用利息1574.42万元。
（三）土地储备中心拨入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使用情况
2010年8月石林县桃园水乡开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石林县土地储备中心拨入桃园水乡项目建设工作经费1000万元。截止至2012年12月末项目资金支出共计408.93万元，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经费余591.07万元。

（四）财政拨入桃园水乡BT项目建设回购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2011年8月至2014年12月，石林县桃园水乡开发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县财政拨入桃园水乡BT项目建设回购款共计27500万元（县财政拨入7500万元，县土地储备中心转入20000万元）。截至2014年12月，项目建设回购资金已全部拨付石林万城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支付桃园水乡BT项目（桃园湖公园景观项目、1-8号市政道路和大坝村拆迁安置房）工程款。

审计表明，该项目建设的实施，对改善石林县城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完善桃园水乡片区城市道路路网系统，提高城市载体功能，推进周边项目建设，促进城市建设发展，增强城市辐射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多计项目建设前期费用及资金占用利息2893.56万元，其中，项目前期费415.80万元，项目资金占用利息2477.76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多计费用的问题，责令石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法据实结算。同时提出了“结合签订的相关合同，及时做好监理费、代建费等的核算工作，确保相关费用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审计建议。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石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认真进行了整改，按照审定的相关费用进行结算。对审计所提的建议，石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积极采纳，并在工作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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